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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主题公园对传承和弘扬 

民族文化的综合载体作用 

---以云南民族村为例 

彭莉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 650091 ) 

【摘 要】民族文化主题公园对推进民族文化开发与保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综合载

体。文章以云南民族村为例，通过对西南地区这个较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主题公园民族村的解析，总结提炼了民

族文化主题公园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中的综合载体作用。云南民族村作为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地方性实践，为

多民族地区提供了另一条非本土环境下，通过表演展演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路径。对探索民族文化开发与保护路

径，探究民族文化开发与保护模式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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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经历着一场以“现代化”和“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激烈变革。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文化多样性

的意义越来越引起重视。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文化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内容。对于

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民族文化已经成为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特有资源，成为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等共谋发展的

资本。随着大众旅游的兴起，民族文化主题公园应运而生，成为当下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综合载体。 

一、我国民族文化主题公园产生的历史背景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多样性的民族文化是人类社

会应对复杂的生存环境所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也是应对未来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生物多样性有利于物种的优化和选择，而

文化多样性有益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正因为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社会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05 年通过了

《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化公约》 ，从而使维护和保护文化多样性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准则。然而，随着全球

化浪潮席卷全球，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也逃脱不了被“全球化”裹挟的命运，据调查显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性和地方性知

识及习俗正在迅速消失，少数民族文化正面临着严峻的危机，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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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由“生产性社会”向“消费性社会”转化的过程，当生产达到相当的规模，已

经超过社会再生产的需要，消费就不再是满足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要，而是向着更高层次的符号性消费发展。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有了“闲钱”和“闲暇”，休闲消费需求市场开始形成，大众旅游开始兴起。 

当下大众旅游兴起，遍布于旅游景点的民族文化展演已成为当下中国民族文化主动适应全球化语境的文化景观。文化产品

的生产与消费已成为普遍的经济行为，在经济主体性力量即生产者的资本驱动和消费者的消费选择的共同作用下，民族文化被

充分展现出来。它与生俱来的“民族性”和“差异性”，散发出民族文化“重组”“表达”和“再造”的魅力，从而越来越引

起本民族外的“他者”的兴趣和认同。对于异文化的“他者”来说，猎奇、求新、求异是他们旅游的动机，民族文化中那些诉

诸感官的歌舞、艺术以及与旅游者日常生活迥异的建筑、服饰、器物等，都极具吸引力，含有被作为观赏对象的潜质，于是政

府、企业及其他组织开始了将民族文化作为一种经济资源的运作程序。随着文化产业的升温，多样性的民族文化成为少数民族

地区最具吸引力并易于开发的资源，于是一台台“云南印象”“印象丽江”等大型民族艺术展演悉数登场，一个又一个的民族

旅游村，民族文化主题公园不断涌现，民族文化由社会文化资源向经济资本转化。 

由此，民族文化所具有的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本的双重属性已日渐清晰，而保护和开发的双重需要则更为迫切，急需在新的

文化语境中发掘民族文化的当代价值和存续途径，在开发和变迁中找到适合的承载体。如果说，消费社会的到来是云南民族村

得以生成的一种“大”的文化语境，那么云南旅游业的发展则构成了云南民族村生成的直接的、显性的作用力。特别是近年所

谓民族旅游兴起，对于云南开展民族文化风情游更起着巨大的刺激作用。所以说，云南民族村是伴随着云南旅游的发展和转型

而创作、生成的。 

二、云南民族村的产生及意义 

（一）云南民族村的产生 

在云南旅游发展的大背景下，云南民族村从无到有，从小到强，随着云南旅游业的发展步伐亦步亦趋。20 个世纪 90 年代，

以深圳“锦绣中华”为代表的特色主题公园大获成功，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主题公园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出现。对于要建设民

族文化大省的云南来说，当务之急就是要打造一座凝炼云南多元民族文化精华的“主题公园”。这座“主题公园”担负着对外

宣传介绍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对内保护抢救民族文化资源，同时大力发展民族旅游产业的重任。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1991 年

云南省政府在昆明西南郊滇池之畔投资兴建了云南民族村。云南民族村作为展示云南民族文化的窗口，将云南多民族文化、村

落相互叠加和重合，将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风情、建筑艺术、音乐舞蹈、宗教信仰、生活环境浓缩于湖光山色之中。云南民族

村位于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内，占地 485 公顷，是拥有 26 个少数民族村寨的大型民族文化主题公园①1 ，是国家 4A 级景

区。云南民族村首个村寨傣族村于 1992 年 2 月 2 日建成开放。至 2007 年 10 月 1 日，包括云南 25 个世居少数民族（傣族、

白族、彝族、纳西族、佤族、布朗族、基诺族、拉祜族、藏族、景颇族、哈尼族、德昂族、壮族、苗族、水族、怒族、蒙古族、

布依族、独龙族、傈僳族、普米族、满族、回族、瑶族、阿昌族）和摩梭人的 26 个村寨全部建成开放。国际民间艺术节中国组

委会将云南民族村命名为“民间传统文化艺术基地”。此外，民族村还是国家民委与云南省民委命名的“云南民族文化基地”、

云南省文化厅命名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保护基地”。经过 20 多年的建设，民族村现已成为云南少数民族平等团结的象征符号，

成为云南少数民族形象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标志性景观。 

通过考察云南旅游业和云南民族村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旅游是导致云南民族村建成的直接力量。多种资本共同推动，旅

游业的发展从两个层面推动云南民族村的发展。一是相对外显的经济效益力量。它直接使得政府、公司和文化持有者积极主动

地挖掘包括民间艺术在内的云南民族文化，将其开发成为展演化的旅游产品，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人。而另一种是相对内隐的

文化观念力量。这种力量使得文化持有者发现自身文化的价值，并在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发现中产生了对现代旅游消费追求和迎

                                                        
1① 26 个村寨包括 25 个云南世居少数民族村寨和 1 个摩梭人村寨，下文统称为 26 个民族村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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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观念转型。同时政府和公司，甚至包括游客更加乐意关注少数民族文化，关注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发现和保护。多种力

量的综合，便出现了这样一种旅游语境中的民族文化良性互动现象。也就是说，旅游的经济效益促使民族文化被发现和被展演，

民族文化的被发现和被展演又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两者逻辑互置后，我们发现云南民族村经久不衰、蒸蒸

日上的原因是很好地发挥了民族文化的文化与经济双重属性，同时又满足了开发和保护民族文化的双重需要，对传承和弘扬民

族文化有重要意义。 

（二）云南民族村的意义 

1 ．民族文化多元传承载体意义 

云南民族村的实践证明，作为以民族文化为展示主题的公园，只要展演形式选择得当，制度安排合理，人员选择恰当，同

样可以成为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并且展现出其他载体不具备的特点和优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旅

游救文化，文化救旅游”的旨归中，民族文化主题公园可以作为一种传承与保护民族文化的路径选择，不是最优但为适度。旅

游的适度开发与有效控制，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民族文化主题公园已经成为展示多样化民族文化的窗口，成为培育民族文

化传承人的摇篮，成为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平台，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载体中介。 

2 ．民族文化传承空间的拓展的意义 

云南民族村作为一个特殊的旅游场域，在城市中形成了一种多民族共居一地特殊环境，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交融，形成了

“多元一体的”格局。“传承文化，引领欢乐”是云南民族村的宗旨，它虽然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主题公园，但同时也担负

着实现文化传播、交流与发展的功能，即促进各民族间的了解与沟通，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

在现代化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中，云南民族村不仅是多元文化的汇集地，还成为多民族的聚居地，客观上为脱离了原有生活环境

进入到城市的民族文化提供了发展的空间。这个空间村寨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弥补了目前原生民族村村寨存在的文化空间

缺失和文化传承断裂的问题。另一方面使单独的民族成员或家庭进入城市之后，仍有持续进行民族文化学习和传承的空间。 

“在即将过去的 20 世纪，文化边界的划分对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设置了严重障碍，使人们在如何看待本土文化与异域

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出现过失误，这同时造成过对人类共同生存的威胁。面对 21 世纪，人们只有通过文化间的对话，在了解

自己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才能获得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消除文化之间的误解和偏见，达到“美美与共的

文化宽容境界”。[4]（P15） 

今天的云南民族村正日益成为昆明城市文化空间和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拓展了城市文化发展的空间，塑造着新型的

城市文化。在经济全球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云南民族村弥补了原有民族村寨在新时代条件下文化展示和传承的局限，

创造出新型的文化传承环境，并逐渐成为城市中相对稳定的民族文化传承空间。这个新型的文化传承空间，实际上是城市化背

景下城市中的社会化产物，它的出现丰富了多民族地区的城市文化，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多样性的文化空间和有益的民族文化资

源。这一空间的拓展和整体社会空间的建构，也为城市中人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3 ．民族文化经济发展诉求的实现的意义 

云南民族村是典型的民族文化主题公园，多元的民族文化在这里集中展示和呈现，多样化的民族文化商品在这里获得大众

的认可，进而实现其经济价值。“1980 年来，可参观性已经成为规划公共空间的一项关键原则，„ „ 我们所处的社会在各个

层次上都被陈腐不变、普遍存在的展览和象征性展示所支配。”[5]（P8-36）以文化展示实现经济价值的方式正在被更多人认识和接

受，而文化展示制造可参观性的景观实现经济价值的方式也在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云南民族村提供的特定的民族文化展示空间，

不仅为民族文化价值的实现创造了平台，也让在这一空间内进行文化展示的民族文化拥有者获得了新的实现经济价值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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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云南民族村的综合载体作用 

（一）培育民族文化传承人的摇篮 

经过 20 年的发展，云南民族村累计招收和培训少数民族青年 6000 多人，累计引进及培养各级非遗传承人 30 余人，对云

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社会稳定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云南民族村的导游、高原艺术团的

演员、女子巡骑大队的队员，各个村落从事歌舞表演、民族文化展示、工艺制作售卖的工作人员，全部来自云南边远少数民族

地区。不同民族的优秀青年长期汇集在民族村，集中研习、展演和传承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学习，形成了一种多元开放的文

化交流空间，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工作期满后，少数民族优秀青年大多选择返回家乡，将自

己在城里学到的文化、技术和理念反哺家乡，成为当地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领头羊和行家里手。 

在民族文化传承人培养上，云南民族村开创了由景区企业与其主管单位共同培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传承人的机制，组

建传承团队，形成合力，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如云南民族村白族铜银器手工制作技艺传承人董江山，出生于大理鹤庆银器

制作工艺世家，其父董中豪是“云南省民族民间高级美术师”。董江山自小深受家庭的工艺熏陶，其制作的银器及铜器在造型、

工艺上均独树一帜。自 1999 年，父子二人应邀到云南民族村，成立了银器工艺制作室，一方面作为旅游景观在展演这项民族技

艺，生产受游客欢迎的旅游商品，同时还负责教授白族村村民该项技艺，目前学徒已有数十人，使白族铜银器手工制作技艺得

以较好的保护和传承，旅游平台也扩大了白族传统铜银器技艺的知名度与生命力。2009 年，云南民族村白族铜银器手工制作技

艺被昆明市人民政府列入昆明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予以公布。民族村的实践表明，由于传统民族技艺与人们生活

息息相关又易于展示，通过生产式保护回归生活，既满足了游客“凝视”的需求，又抢救和保护了民族文化，通过组建团体，

引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活态传承与展示，是保护和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举措。 

又如白族村员工李福元，在离开民族村后回剑川当了老师，专门教授白语，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他参加了“白汉说语”

项目，用白族调山坡体的形式，创编了两百多首白族儿歌，并将这些儿歌制作成 VCD 和 DVD ，在剑川的中小学里普及白语教育，

“每天学一首白族儿歌”的活动在剑川搞得红红火火。此外，他还收了个美国徒弟，他俩代表大理参加“欢乐中国行”活动，

得了“一等奖”。李福元说正是在民族村的那段经历，让他明白传承白族文化是他的责任和义务，更是一种使命。现在他天天

都在从事与传承和保护白族文化相关的活动，他感到非常开心和自豪。目前活跃于云南各地的民族文化传承人，绝大多数都是

从云南民族村走出去的。云南民族村已成为了云南民族文化的“文化人才库”“民族文化传承人的摇篮”。它像丝线般，将散

落在民间的民族文化传承人串联起来，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贡献力量。 

（二）促成民族成员自觉认同民族文化的媒介 

少数民族青年进人民族村工作之前，大多生活在偏远的地区，生活圈子较窄，与外界接触的机会也较少，文化比较效应不

明显，大多数没能真正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到民族村工作后，因自身“旅游民族”[1]（P162-180）职业角色的需要，使得原先淡化的

民族文化认同意识逐渐增强。云南民族村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员工的培训，专门设立了文化培训中心，聘请专家从历史文化、

民族歌舞、传统技艺等各个方面对员工进行强化培训：同时制订了系列考核办法，对于文化考核优秀的员工评定为五星级，工

资待遇与星级评定挂钩。聘用期内民族文化考核不合格的，将不予录用。随着职业角色的转变，经过一系列培训，特别是在工

作中的亲身实践，少数民族青年对自己本民族的历史和风俗有了新的认识，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全貌有了深入的了解。对这些少

数民族员工来说，民族村就似一所学习自己本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学校。从进人民族村的那一刻起，就经受了民族传统文化的

再一次洗礼。 

2015年笔者对民族村从事民族文化展演的少数民族员工 267 人做了问卷调查与访谈，问卷调查显示，当被问及“你什么时

候真正了解你们的民族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 186 人回答到民族村后，69 人回答到民族村工作以前，12 人弃权。可见有

70 ％的人是通过在民族村培训和工作之后才真正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目前这些少数民族员工大都熟知本民族的神话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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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风俗民情以及民族人口和地理分布等方面的基本常识，并根据其掌握的相关情况，比较正确地向游客宣传本民族文化，充

当着民族文化传播的使者。 

ZH 是民族村纳西文化的王牌讲解员，是东巴民间技艺的传承者。她原来生活在丽江时，对本民族的内涵和价值的认识还不

深刻，也不懂东巴文和东巴艺术画。到民族村工作后，发现人们十分关注、喜爱东巴文化，便萌生了学习东巴文化的念头。她

利用假期回家向老东巴请教，平时虚心向同事学习，逐渐学会了东巴文和东巴艺术画，能够边演讲边现场作画，即兴展示技艺。

许多游客都很赞赏她的技艺，出资购买、收藏她的作品。1999 年江泽民同志到民族村考察时，原计划只在纳西村寨停留五分钟，

结果与她就交谈了二十多分钟，还和她合影留念。作为民族文化使者和东巴民间技艺传承者，ZH 曾出访欧洲、日本、韩国、新

加坡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2005 年还赴巴黎参加中法文化交流年活动。现在，她不仅有了谋生的专业技能，而且还传承了

本民族文化，成为民族村一颗耀眼的明星。[2] 

来自巍山的彝族小伙 LQ ，来到民族村后，经过学习才知道大三弦和月琴是彝族文化的象征，不会弹奏大三弦和月琴，就是

没有掌握彝族文化的精髓。于是他开始学习大三弦和月琴的演奏，经过民族村的系统培训，2012 年他作为云南民族村的代表，

参加了首届云南省舞蹈电视大奖赛，参演的《西乡坝子一窝雀》 获得了“银奖”。此后，他对彝族歌舞的热爱就一发不可收拾，

他参演的舞蹈《 栽秧神鼓》 荣获了云南省第七届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的“金奖”。如今他作为彝族歌舞的传承人，多次出访

老挝、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展演和宣讲彝族歌舞艺术。LQ 认为正是在民族村的经历，使他真正认识

到自身民族文化的价值所在。 

根据笔者在 2015 年 7 月间的云南民族村实地调查，当问及“你认为你们民族的文化有价值吗？“ 167 人认为“很有价值”, 

90 人认为“有一定价值”，没有一个人认为“没有价值”, 10 人“弃权”没有回答。由此可见，少数民族员工对自身民族文

化的认同感已随着职业角色的改变和旅游环境的影响而有所增强。通过展现特色歌舞和还原民俗民情，少数民族青年不仅向游

客介绍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且还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过去由于没有认识到本民族传统文化具有的内在价值，这些少数

民族青年往往把穿民族服装和保持其传统习惯视为一件羞耻之事。而现在从事民族旅游活动，使得民族服饰和其他传统风俗变

成了有价值的东西，也因此使他们在特定环境中保持民族传统习惯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 

当问及“你在民族村展示民族风俗和歌舞，你感到？”有 178 人回答“非常自豪”, 58 人回答“一般”,11人回答“说不

清”，没有人选择“不开心”, 20 人选取“弃权”不予回答。在交谈中可以感受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为自己能够有机会参与民族

文化传承与保护而感到骄傲。当游客夸赞他们的歌好听，舞优美，文化独特时，他们普遍都很开心。这从一个方面折射出少数

民族员工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意识增强。正是在这样一种学习和传播民族文化的背景下，民族村成为少数民族青年自觉认

同民族文化的媒介。 

（三）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示范点 

云南民族村凭借“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云南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基地”，现已成为全国文化产业示

范点，在全国都具有示范作用。民族村拥有国家级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庆活动 10 余项，国家级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30 余

项，国家级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20 余项及其他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 余项，并邀请数十位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在村

内进行活态传承。 

为传承保护和抢救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经省民委批准，民族村建立起了“民族文化抢救保护中心”。目前，民族村正积

极开展收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等一系列行动：首先，在村内引入了哈尼族树皮服装，白族木雕、银器、铜器，民间陶艺，

拉祜族面具艺术等一批民间艺人；其次，建成以保护展示民族民间工艺品为主的“民族民间工艺精品展示长廊”。在此基础上，

云南民族村挖掘保护了一些因失去载体而正在消亡的民族文化，包括用固态的形式把民族民间故事或口头文学保存并展示出来，

如佤族的剽牛祭祀活动等；再次，是再现历史上曾经存在，但现在基本上见不到的民族特有建筑，如德昂族的寨门、哈尼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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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菇房、景颇族的山官房等。[3]云南民族村举行的各种风俗节庆、婚丧嫁娶都是原生形态的还原，各民族员工在各自的村寨里按

家乡的方式去展示习俗、歌舞、饮食、手工技艺等。2013 年 8 月 21 日，131 位来自云南省各州市县的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

齐聚云南民族村，与民族村的“村民”们切磋技艺，互动交流。云南省每届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都会到云

南民族村学习观摩。如今，云南民族村不仅是云南旅游业的一个窗口，更是传承和保护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地。 

（四）非遗文化保护的创新区 

云南民族村有两项重要举措，在全国都属创新。其一是开创了由景区企业与其主管单位共同培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传

承人的机制；其二是推出国际上公认的生产式保护传承项目“一村一品”( ONE VILLAGE ONE PRODUCT PROJECT ) ，由专人整

合各村寨手工技艺优势，指导民族文化传承人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产品及特色文化产品的制作及研发。 

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薛文安发明的“低音胡”，将民间乐器与西方乐器结合，获得了云南省发明协会优秀发明二等奖、

第二届爱因斯坦新发明国际奖。杨丽萍在《云南映象》 中，就使用了这种极具民族特色且适应多种演奏风格的乐器，既传承和

发展了少数民族传统技艺又对民族文化有所创新。 

云南民族村积极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版权化运作问题，是创新的另一项重要举措。 

云南民族文化虽然丰富多样，但截至 2013 年底，登记在册的拥有著作权的产品只有 9 件。面对云南民族文化丰富但挖掘、

保护不力的矛盾，云南民族村呼吁通过版权的增量来实现民族文化的保护。2014 年 4 月，通过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反复沟通

与磋商，成立了云南民族村华彩创意文化有限公司。该公司致力于云南民族文化的版权保护和生产性保护等工作，为非遗项目

提供法律支持，保管民族文化作品，提供版权鉴定等服务。在版权登记方面，云南民族村对云南独有的 15个少数民族舞蹈教材

进行整理登记，同时逐步对散布在云南的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资源及特色手工艺作品进行版权的登记认证，以保障非遗传

承人、手工艺者作品的合法权益。云南民族村试图通过对民族民间文化版权价值的挖掘、保护、推广、放大，促进云南创意文

化产业的发展，反哺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实现民族民间文化发展的良性循环。 

结语 

云南民族村的发展历程是与社会转型和云南旅游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云南民族村 20 多年的实践表明，通过对民族文化的

开发和利用，可以促进多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云南民族村作为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地方性实践，为民族地区民族

文化的开发与保护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民族文化资本的开发行为从表层上看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从深层上说是民族发展

的一种现实努力，是民族文化持有者对自身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存在意义的追寻。云南民族村的存在不仅让民族文化拥

有者获得经济发展的机会，还对不同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交往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更为自由的空间和

支撑机制，让更多的民族文化持有者成为民族发展的主动参与者。 

通过对云南民族村在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中的深层次作用的分析，可以看出民族文化主题公园作为一种开发与保护民族文

化的路径选择，不是最优但为适度。民族文化的价值实现过程，是各民族优秀的传统和价值观得以延续并弘扬的过程，是民族

文化的经济价值得以实现的过程，是民族自信得到实现的过程，更是各民族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化创新的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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